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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经学与文学》

内容概要

《汉代经学与文学》作者在广泛参阅古今学人有关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深入地考察分析了汉代经学
与文学的内在关联。以新的视角来观照汉代作家的创作思想与文学观念，理解作品的涵蕴，阐明相关
的文学现象，从而有助于更加准确地把握汉代文学的特质及其发展流变的某种内在规律性。全书内容
充实，提出了不少富于拓性的论断，说服力强，是汉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收获，对于整个中国古代文
学研究也不无启示与借鉴意义。两汉约四百年间，经学成为此一时期意识形态建构的一个极为突出的
组成部分，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思想文化的诸多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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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临宏，男，1965年生，汉族，云南省大理州弥渡县人。1987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法律系，获法学
学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从事宪法学，行政法学的教学和研究。1996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9年
破格晋升为教授。
　　现任职务：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云南大学法律顾问、云南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宪法学与行
政法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
　　社会兼职：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公开征集立法项目与法规草案稿专家组成员，云南省人民政府法律
顾问，昆明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大理州人民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云南会凌律师事务所律师，
昆明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学术兼职：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理事，中国比较法研究会理
事，云南省“四五”普法讲师团成员，云南消防指挥学校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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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　论　
第一章　宋丽曰文化交流背景
　第一节　宋丽国家关系和贸易关系　
　　一、宋丽国家关系
　　二、宋丽贸易关系
　　三、实际邦交的使者一宋商
　第二节　两宋时期的中日关系　
　　一、平安后期日本锁国政策与宋日民间贸易
　　二、北宋政府与日本的几次牒文往来
　　三、镰仓幕府的开放政策与宋日贸易往来
　第三节　高丽前期与日本的关系　
　　一、漂流民的送还
　　二、半官半民的丽日贸易
第二章　以宋为中心的宋丽曰文化交流　
　第一节　宋丽文化交流　
　　一、使节往来
　　二、高丽留学生
　　三、宋投化人
　　四、僧侣往来
　　五、艺术交流
　　六、医药交流
　第二节　宋日文化交流
　　一、北宋时期：日本天台宗僧的入宋巡礼　
　　二、南宋时期：中日禅僧的求法及传禅　
第三章　宋代程朱理学对高丽和日本的影响　
　第一节　宋代程朱理学发展概述
　　一、新儒家、道学、理学
　　二、程朱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三、程朱理学在两宋的地位
　第二节　宋代程朱理学对高丽的影响　
　　一、高丽前期对程朱理学的接触和认识
　　二、高丽末期朱子学的传播与普及
　　三、朱子学对高丽末期社会变革的影响
　第三节　朱子学的传入与日本儒学的复兴　
　　一、禅僧与朱子学的传入
　　二、朱子学的传播与日本儒学的复兴
第四章　宋代佛教对高丽和日本的影响　
　第一节　宋代佛教的中国化与禅宗　
　　一、宋代佛教的中国化
　　二、宋代禅宗的发展与分派
　第二节　宋代佛教对高丽的影响一一以义天和知讷的佛学思想为中心　
　　一、义天的佛学思想
　　二、知讷的佛学思想
　第三节　禅僧与日本的文化移植　
　　一、禅僧与镰仓武士精神
　　二、禅僧与“五山汉文学”
　　三、禅僧与日本茶道

Page 4



《汉代经学与文学》

　　四、禅僧与印刷、书法绘画、建筑等
第五章　宋丽日文化交流的特点及意义
结论
参考文献
附表1　宋丽日文化交流大事年表（10～13世纪）
附表2　宋丽日三国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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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
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按照此规定
，界定一个人是否属于公务员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即公务员必须符合三个条件或具有三个方面的特
征：一是公务员必须是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即从事公务活动的人员，他们不是为自己工作，也不是
为某个私人的企业或者组织工作或者服务，而是为国家和社会公众服务。二是公务员必须是纳入国家
行政编制的人员。在我国编制分为行政编制、事业编制、企业编制、工勤人员编制四种，占据事业编
制的人员也有可能是履行公职的人员，但这些人员并没有纳入行政编制，不属于公务员，必须是纳入
国家行政编制序列的履行公职的人员才属于公务员。因此，仅以履行公职为标准，并不能准确地界定
公务员的范围。例如：在国家举办的事业单位里工作的人员，他们从事的也是公务活动，但并未纳入
国家的行政编制序列，因而不能认定为公务员。三是公务员必须是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人员。
也就是由国家为公务员提供工资、退休和福利等保障。公务员属于国家财政供养的人员，但并不是财
政供养的人员都是公务员。财政供养人员的很大一部分，例如公立学校的老师、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
等，虽然由国家负担他们的工资和福利，但不属于公务员，因为他们不履行公职，国家也没有将其纳
入行政编制系列。只有能够同时满足上述三个要件的工作人员才属于公务员。可见在我国公务员除了
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之外，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机关的工作人员、各级人大及政协机关的工作人员
、法官、检察官都属于公务员。值得注意的是《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界定，与原《国家公务员暂行
条例》相比有了一些变化。原《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公务员是指在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任职
的，除工勤人员之外的工作人员。

Page 6



《汉代经学与文学》

编辑推荐

《公务员法要义》是当代学者人文论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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